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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基层单位、机关科室： 

经研究决定： 

任命马剑同志为青浦区水利管理所副所长，免去其青浦区水

务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副站长职务； 

任命孙欢同志为青浦区水务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副站

长，免去其青浦区水利管理所副所长职务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    上海市青浦区水务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6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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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水务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5 年 6 月 16 日印发 


